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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因明在藏地、印度、汉地的发展史。

答：一、因明于印度的发展历史。

因明于印度开始弘扬，其最初造论者为陈那论师，他是世亲论师四大胜过自己的弟子之一。陈那论师在因明历史中贡献最大、最具代表性的论著即《集量论》。

《集量论》的内容非常殊胜，造论的过程也比较奇特。有关历史中记载：陈那论师首先将此论的顶礼句与立誓句“敬礼定量欲利生，大师善逝救护者，为成量故从自论，集诸散说汇为一”用石头写在岩石上，但此偈颂后来两次被杰那波婆罗门擦掉，陈那论师第三次将偈颂写上去，并作附言，写明了自己写此偈颂的目的与意义，希望他不要再次擦掉，若认为所写内容有误请他现身与自己辩论。后来婆罗门现身与陈那论师辩论，并显示神变烧毁陈那论师的资具。陈那论师非常悲观，后来是文殊菩萨亲自显现，对其进行安慰，并宣说了造《集量论》的必要以及此论对未来众生不可思议的利益，由此因缘《集量论》才得以问世。

因明另一部代表著作是陈那论师《正理门论》。上述两部因明论，后来因法称论师得以弘扬，并且以郁普罗布湿波王祈请法称论师造《因明七论》的因缘，法称论师为准确解释陈那论师的因明观点而撰著了《因明七论》，完全阐释了陈那论师的究竟观点。

但《因明七论》造完后，很多班智达不知所云，完全无法了知所讲之内涵。法称论师在《释量论》的末尾说到：“如众河流归大海，吾论隐没于自身。”意思是说这种甚深的智慧，其他人无法领悟，如同江河汇入大海，我所宣讲的智慧也将全部融入自己。后来法称论师将以《释量论》为主的《因明七论》拴在了狗尾上，以示因明窍诀之深奥，普通人难以通达。

二、因明于汉地的发展历史。

汉传佛教中，因明的弘扬最早是在南北朝时期，吉迦夜、昙曜、菩提流支、毗目智仙、真谛等译师翻译过《方便心论》《如实论》等等，其时，汉传佛教也曾将中观宗的《回诤论》作为因明论典进行过弘扬。

实际汉传佛教中，因明的真正开端是在唐朝，其开创之功当属玄奘法师。玄奘法师在印度求学期间，曾在克什米尔的僧称论师前学过因明理论。到印度那烂陀寺后依止戒贤法师，于其面前反复学习《集量论》。求学生涯结束后，玄奘大师从印度带回经论657部，其中36部是因明论典。到长安后，他翻译了《入正理门论》、《正理门论》等众多经论。

玄奘法师的弟子窥基大师，后来造了《因明入正理门论疏》，后人尊称为《大疏》，在汉传佛教中非常有名。可惜的是，并未得到广泛弘扬，但后来专门研究因明的学者多以窥基大师的《因明大疏》作为蓝本。

之后，唐代三大译师之一，与窥基大师同一时代的义净三藏赴印度留学，其间广泛学习了包括因明在内的许多佛学知识。回国后翻译了《集量论》，遗憾的是，此译本《集量论》并未弘扬开来。

后来，因明虽在各个时期均得到弘扬，但影响较大的则是太虚大师那个时代。到了近代，受法尊法师的影响，太虚法师的《因明概论》问世。此《因明概论》是由太虚法师1922年于武汉中华大学的一个因明讲稿而结集成论的。此论共分四章，前三章主要宣说《入正理门论》和窥基大师的《因明大疏》的思想，后一章宣讲因明的历史、传承与变革。当时对因明有较大贡献的是杨文会。

到了二十世纪，杨化群等翻译了很多的因明论典。

三、因明于藏地的发展历史。

对于藏传佛教因明发展的历史，主要根据布顿大师的《布顿佛教史》进行说明。

藏传佛教的前弘期，莲华生大师和布玛莫扎等许多班智达、译师聚集在藏地，翻译了许许多多的显密经续及论典。那时，《因滴论》、《关系论》等因明论典即已成功翻译。当时，虽然桑耶寺有翻译并宣讲因明的历史，但从整个状况来看，藏地佛教的前弘期，因明并不是特别兴盛。

到了后弘期，在译师中非常出名的玛·善慧译师翻译了《释量论》，鄂·勒巴西绕译师翻译了《定量论》、《理滴论》等因明方面的论典。此后，因明于藏地开始了真正的弘扬。

后来，一位叫做夏瓦秋桑（汉意“法狮子”）的论师依靠小乘经部的论典建立宗派，并首创了辩论的风范，并且造了《因类学》方面的论典。有些历史学者认为，藏地真正辩经的开端，是从夏瓦秋桑开始的，而一般因明学家都认为，辩经的真正开端应该是藏地因明的前弘期。

南宋时期，萨迦五祖中的第四祖，也即文殊菩萨化身的萨迦班智达根嘎嘉村出世，他进一步弘扬了因明学，从而真正奠定了藏传佛教因明的基础。尤其是他造的《量理宝藏论》，已经概括性地论述了陈那论师和法称论师的究竟观点，可以说一切因明的要诀在本论中囊括无余。在此论中，萨迦班智达对夏瓦秋桑的因明观点进行了强有力的辩驳，说明他们所弘扬的因明并未真正通达陈那与法称论师的究竟观点。

到了元代，《布顿佛教史》的作者布顿大师造了《释量论》的注释。从历史上看，当时藏传佛教的因明影响比较大，此后在藏传佛教中，因明学逐渐弘扬开来。

明朝初期，宗喀巴大师降生人间，他依止萨迦派的仁达瓦大师并于其前学习了《集量论》。宗喀巴大师创立了藏传佛教真正的因明辩论，其两大高足克主杰和甲曹杰也分别造了许多因明论著，后来于三大寺为主的所有格鲁派寺院中都有辩论课程，因明从那个时候起进入鼎盛阶段，到目前为止一直兴盛不衰。

宁玛派当中，因明真正开始兴盛起来是从麦彭仁波切造《释量论大疏》之后。虽然于其前，因明也有过弘扬，但他们弘扬的力度与深度都不够。

2、列举因明七论。
答：因明七论：三根本论、四支分论。其中三根本论：《释量论》、《定量论》、《理滴论》；四支分论：《因滴论》、《关系论》、《悟他论》、《诤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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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简述因明八事。

答：因明《诤理论》中说：因明的所有内容包括在八种事中，即能破、能立各有真实和相似两类，现量、比量也分真实和相似两种，共有八种，故称为因明八事或推理八事。

《入正理门论》中也讲：“能立与能破，及似唯悟他；现量与比量，及似唯自悟。”也即通过真实、相似的能立与能破来了悟他人相续；以真实、相似的现量与比量了知自己的相续。

4、以龙王的五特点说出两位理自在相应的五种功德。

答：本论颂词说：“妙慧顶佩功德宝珠饰，二谛舌出空性毒蛇声，智悲目光反方无法忍，智者海严具德龙王胜。”
龙王五种特点：

一、龙王头顶佩戴各种各样珠宝组成的珍贵头饰；
二、龙王具有白色和黑色的两种舌头；

三、龙王所发之声，旁边的人听起来会心生恐惧；
四、龙王的形象十分可怕，其目光令人难以忍受、见而生畏；
五、龙王是大海之庄严。
两位理自在同样也具有类似的五种功德：
一、通达能观察一切万法真理的事势理，也即具有依靠现量、比量观察万法真相的智慧，如同龙王顶宝之功德；
二、具有通达胜义谛和世俗谛的两种智慧，如同龙王的黑白二舌；

三、宣讲无我空性的甚深法语，如龙王之声般令人恐惧；

四、二位理自在的智慧与悲心，任何人都无法堪忍，如同龙王的目光；
五、二位尊者是整个世间所有智者之庄严，如同龙王是大海的庄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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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为什么说因明学的来源是佛教？
答：虽然佛教历史上没有出现过单独的因明经典，但因明学并不是后来的因明论师们所臆造出来的，而是在佛经中已经提到了量学的现量、比量等等，本来就是纯净的教法。例如：

一、在迦叶佛教法中有因明推理学、逻辑学。

二、在释迦牟尼佛教法中：

（一）、《解深密经》中专门说了四种理：作用理、观待理、证成理、法尔理。

（二）、佛在《十地经》中以比喻宣说了比量：

（1）、以水鸟了知水的存在；

（2）、以烟了知火的存在；

（3）、以菩萨身语外相了知其内证功德。

（三）、在经典中佛提到了现量，如经云：佛告诸比丘，色法以眼识、意识来了知……

（四）、在一些大乘经典中，佛陀讲到现量当中的瑜伽现量。

因此说，因明学的来源是佛教，经典中已经提到逻辑学，再由后来的因明论师们提炼、整理出来，形成完整的量学理论。
6、学习因明对自他的相续有什么样的利益？
答：一、对自相续的利益：推翻自相续的各种邪见，树立佛法正见。详说如下：

（一）、没有学习过因明和中观的人对佛教的信心很容易退转，对本师佛陀是量士夫及其教法生起真正不退转信心的唯一途径就是学习因明，好好学习因明能在相续中种下殊胜的智慧种子。

（二）、如果因明学得越来越深入，自相续当中的分别妄念就会越来越少，此时再学习密宗精要时，在自己的相续当中才会产生一定的效果。

（三）、如果不懂因明，不管是学《俱舍论》、《现观庄严论》，还是学大圆满的《胜乘宝藏论》、《如意宝藏论》等，肯定有很大的困难，因为这些论典里面都大量地运用了因明的推理。

（四）、若因明和中观没有通达，学习的深度肯定是不够的，自己的佛学知识也不会有特别的提高，因此如果要深入学习佛教经论就必须学好因明和中观。

（五）、不仅是佛法，就算是世间法，如果因明学得很好，那么乃至与别人开一个玩笑，讲一个道理，甚至当律师打官司，效果都会很好的。

二、对他相续的利益：

（一）、针对外道：为佛教辩护，推翻外道邪说，将众生引入佛门。

（二）、针对内道：小乘论师及一些大乘论师由于不了知法称论师的究竟密意，从而产生误解，通过辩论等可以推翻对方的邪见，令其树立正见。
7、为什么说外境的法相是识所了知？
答：法相即定义，合理安立某一法的法相时应不与他法混淆并远离相违、不遍、过遍三种过失。

如颂云：“境之法相识所知。” 因明中安立外境的法相是所有识所了知的对境，此法相符合以下四个条件：

一、建立不与其他事物相混杂的外境法相。所有识的对境就是外境，无论是分别识或无分别识、正确识或错乱识，对众生来讲，安立对境时均是以识来安立的，如眼识、耳识的对境等，除了识以外，根本没有其他的对境，因此这样定义对境的法相是非常准确的。

二、远离相违的过失。若安立胜义空性为境的法相则有相违的过失，因为因明是站在世间观现世量的立场上，基本上是研究名言法，胜义空性只能是圣者入定智慧的行境，不是凡夫识的行境。而在名言中能取识与所取境二者本是互相观待而安立的，如是远离了相违的过失。

三、远离不遍的过失。若安立有质碍是境的法相则有不遍的过失，因为不能包括所有的外境在内。而一切外境必定为识所了知，如意识之境等，无有不在此范畴的，所以远离了不遍的过失。

四、远离过遍的过失。若安立佛智的对境是外境的法相则有过遍的过失，法界本性、明与空等凡夫识所不能了知的方面不能安立为因明当中识的对境。而一切外境必在识所了知的范畴当中，从而也没有过遍的过失。
8、四种境的差别是什么？
答：一、在因明中，以有境的不同将外境分为四种：

所取境：无分别根识以直接方式取外界自相的对境，它是真实现量。若以根而分，分别有五根识的对境；若以境而分，有色、声、香、味、触。例如：无乱眼识所见自相的柱子，它是外面真实存在的，并且取它的识也是无有错乱地缘取。

耽著境：有分别识以间接方式耽著某种事物之总相而取境，比量的对境全部属于此类。例如：听到说“前面有柱子”的声音时内心所耽著的总相柱子（并没有见到柱子自相）。

照了境：凡不欺惑有境的对境，无论现量或比量均是。例如：听到外面有水声出去寻找时一定能够找到水，则此听到的水声（现量）与当时内心所耽著的总相水（比量），以及后来真实找到的水（现量）均是照了境。

显现境：所有识前所现之境，以有行相和无行相的方式来趋入对境，正确与错误、自相与总相均有。

（一）、有行相方式，例如：眼识见到自相的柱子，以总相分别柱子无常的分别念，自证的对境（自心中了然明现之境）也是显现境。

（二）、无行相方式（本无见有），是迷乱识前显现的错误对境。其中属于自相的，例如：掐眼睛时现二月、有眼翳者见空中毛发；属于总相的如执著花绳为蛇的分别念。

[以柱子为例，因有境的不同可安立四种境：见到真实外境中自相的柱子是所取境；听到别人说柱子时分别心所耽著的总相柱子是耽著境；真实见到自相的柱子（现量）或闭上眼睛时手触到自相柱子（现量）的同时分别心所耽著的柱子总相（比量）均是照了境；所有在识前显现的关于柱子的所有现量或比量、直接或间接、自相或总相、无分别根识所取或有分别意识所取、正确或错误、存在或不存在的一切外境均是显现境。]

二、关系：

从所含摄的范围而言，显现境的范围最广，其余三境皆可摄于其中。

显现境若以正确与否来划分：其中正确的部分是照了境；在错误的部分中，本无见有是自相与总相均有，义总相属于总相。

显现境若以缘取方式划分：其中属于总相的是耽著境；属于自相中正确部分的是所取境，错误部分是本无见有中的自相。

在照了境中，以缘取方式划分时，属于自相的是所取境，属于总相的是耽著境中的正确部分。

三、差别（见表）： 
	    差别

境
	取境方式
	所取相
	相应能取识
	正确与否
	是否真

实存在

	所取境
	现量
	直接
	自相
	无乱根识
	正确
	是

	耽著境
	比量
	间接
	总相
	无乱或迷乱第六意识
	正、误均有
	否

	照了境
	现量、

比量
	直接、

间接
	自相、

总相
	无乱根识、

无乱第六意识
	正确
	不一定

	显现境
	现量、

比量
	直接、

间接
	自相、

总相
	无乱或迷乱根识、

无乱或迷乱第六意识
	正、误均有
	不一定


9、什么叫做义总相和本无见有？

答：义总相：属于概念总相中的一种，是出现在思维中的一种总的概念，把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不同形象的外境以分别念总和起来执著，是第六意识的对境。例如思维中的瓶子，虽然所有的外境瓶子并不存在一个共相，但被认定为一体而执著。

本无见有：把本来没有的执著为有，对境实际中无有或不成实，但在错乱根识或分别识中明白显现的错乱之境。例如：掐眼时（无分别颠倒识）所见二月、胆病者所见黄色海螺；错乱眼识（无分别颠倒识）或意识（分别颠倒识）将花绳执著为毒蛇。
10、如果承许义共相和本无见有是所取境，那有什么样的过失？怎么样驳斥它？

答：对方观点：“设若声称义共相，无现二者皆为境。” 藏地一些因明前派的论师如夏瓦秋桑等等，他们承认义总相和本无见有这两者是除了自识以外，在外境中真实存在的所取境。

过失：对方没有分清四种外境的差别，将所取境与显现境混为一谈，因此会引出两大太过：从有境角度则有有境识应成不错乱之过；从所境角度则有对境应成可见之过。

破斥：一、有境识应成不错乱之过（破本无见有是真实所取境）。

发太过：“则违取彼二识误。” 这样一来，则与取这两种境的分别识及眼识二者是错乱识明显相违。

因为境的法相是识所了知，能取识与所取境是相互观待的，既然是所取境的识，就应该是正确之识。辩论焦点是与取这两种境的分别识及眼识二者是错乱识明显相违。

对方辩：“若谓境有然如绳，执著为蛇本错乱。” 对于上述过失，如果对方说：这不一定，尽管所取境存在，但就像将绳子执著为蛇的识一样，只是眼识（或分别识）本身错乱，并不是由境不存在而安立错乱识的。

驳：“执杂境有故未错，由境无故执蛇谬。” 你们所说的比喻和意义完全不同。比喻为：执著杂色（花绳）的眼识是所取境存在的识，所以并非错乱，而执著蛇的眼识（或分别识）是没有所取境的，故安立为错乱眼识；但意义却是以花绳为外境，执取蛇之眼识（或分别识）为其能取的错乱识，这样所取境与能取识就没有一一对应上。

对上述过失，在这一回合的辩论中，对方还是坚持认为对境是真实的，错乱的问题只是出在能取识上，把识与境分离开来，这样一来，对方观点已经与境的法相相违了。我方在破斥时针对对方相违的过失，抓住境的法相是识所了知这一点，指出所取境与能取识必须是一对一的，境正确时识也正确，境错乱时识也是错乱的。因为执著花绳为蛇的眼识与意识是错乱的，与之对应的本无见有之蛇亦为错乱，由此证明本无见有并不属于真实所取境之列。

二、对境应成可见之过（破义总相是所取境）。

（一）、发太过：“设若二种显现境，除识之外异体有，处可见位之他人，亦应亲睹如瓶等。” 如果义共相与本无见有这两种显现境都是除识之外有不同实体的所取境，那么处于可见方位的其他人观看时也应当能亲眼见到，就像自相的瓶子、柱子等，位于可见的地方时众人皆有目共睹一般。

此处，辩论的焦点就是围绕自心的义总相为旁人见不见的问题。本来在实际情况中，除识以外在外境中实有自相的法应该为旁人皆见，而某人心中总相的法（义总相）旁人肯定是看不见的，这一点对方也承认，但因对方承许义总相是实有的所取境，就会变成旁人可见之法，与义总相是他人不可见之境明显相违了。

（二）、对方辩：“若谓虽皆为外境，然如不见躯体内，错乱二相恒联己，是故他者不得知。” 对方又辩解道：虽然这两个境均是有别于识的外境，但是就像看不见自己的体内一样，这两种错乱的显现由于与见者自身之识恒常密切相联，所以即便处于可见方位的其他人也无法了解、见到。

驳：“内身非为可见境，是故自己亦不见。” 你们所说的比喻与意义截然不同，人体内部有遮障阻隔故并非是可见的对境，不仅他人，就连自己也看不见。

对上述过失，在这一回合的辩论中，对方想用旁人见不到自己体内的比喻来说明旁人见不到自心的义总相，而我方认为比喻不成立，比喻：体内是自他均不见，意义：义总相自见他不见，这样的比喻和意义根本无法相应，不能作为同喻。

（三）、对方辩：“若谓与己常系故，彼二亦非所见境。” 对方又说：由于唯独与有境自识本身恒时相联，故而这两种境只是自己的所见境，并非是他人可见之境。

驳：“唯与自心相联故，纵说他者亦不解。” 那么，由于唯独与自识相联的缘故，与谁也不共同，如此一来，就像自证一样，无论如何讲说他人也不能了达或理解。

因为在上一组辩论中我们说体内自己也是看不见的，比喻不成立，所以在这一回合中对方就提出：因为义总相与自识相联系，所以自见他不见，辩论焦点落在“联系”上。于是我们提出：他的总相只与他的识相联系，我的总相只与我的识相联系，两者中间没有任何关系，所以无论自己怎样解释别人也不能了解，故说者与听者之间无法沟通，其二者间的“了解”不成立。

（四）、对方辩：“若谓相系各自心，是故言说他知彼。” 对方又申辩：我们没有断绝名言的过失，每个人都有与自识相联的一个义共相，因此当一个人说自己的对境时，另一个人也能了解自己心中的那个对境。

驳：“二人所诠义共相，乃互异故无法合。” 这种观点绝不合理，说者与听者两人所说的义共相与各自的心相联，根本不是一体，也就是毫不相干的异体，所以绝不能理解为共同的对境，因为两个事物无法结合为一个。

承接上一回合“了解”不成立，对方提出说者与听者的两个义总相可以结合为一个，故了解可以实现，辩论焦点落在“结合”上。于是我们破斥道：说者的义总相和听者的义总相之间，如果没有第三者，就没有办法结合到一起，故“结合”不成立。

（五）、对方辩：“若谓各自人前有，二种心相皆雷同，于同耽著为一体，应用名言故不违。” 对方又说：由于在各人心中呈现存在的心相，这两种义共相一模一样，故而对相同的事物耽著为一体，缘他而应用名言，所以并不相违。

   驳：“自前呈现乃自境，未曾显现彼非境，是故异体所取境，焉能执著违一体？” 那么请问，说者心中显现的那一形象，在听者心里呈现还是不呈现？如果在自前显现，就证明是自己独有的对境，因此绝不能执为两人之共同境；假设在自己心中未曾显现，它就不是自己的对境，这样一来，就不可能了知彼此相同之境。由此看来，互为异体者所取的境又怎么可能耽著为一体呢？绝不可能。

承接上一回合的“结合”不成立，对方又提出说者与听者的义总相雷同，是一体，辩论焦点落在“一体”上。我们认为在同一个人自心中呈现的义总相才能是一体，说者与听者两个人心中的两个义总相不是一体，故“一体”不成立。

（六）、对方辩：“若谓虽本是异体，然错乱违一境取。” 对方又说：各自心中的对境实际上是异体，由于人们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致使错乱地执著为一体。

驳：“执为一体错乱故，成立彼非所取境。” 对境本非一体而妄执为一体，这并不符合对境的真实情况，纯粹是错乱的心识所取，这样的外境不是真正的所取境，只能是错乱的显现境。

对上面的“一体”不成立，对方辩解说是人们的错乱执著所致，此结论正好落在我方的立场中：义总相不是真实存在的，由此证明义共相并不属于所取境之列。

[此处可省略：（七）、以比喻总结：如颂云：“依理观察本无有，多数仍旧耽著境，如以指尖指示时，愚者误谓见虚空。”就像愚者误认为看见虚空一样：比如有人问：“虚空在那儿？”另有人用指尖指示说：“虚空在这。”对方朝着手指方向的空间望去，虽然他一无所见，却说：“我已经见到了虚空。” 同理，如果以事势理来观察这两种错乱识所取之境，就会认识到实有的真实外境本不存在，可是多数人仍旧耽著境是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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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以教证说明学习总的五明、分别的因明的重要性。

答：作为大乘修学的人，学习、研究、探索因明的奥义，非常有必要性。因为因明实际是五明之一。五明即工巧明、医方明、声明、因明和佛教（内明），五明中的因明也称为逻辑学、量学，如果通达了因明学，对佛理、对其他哲理就很容易精通。

一、总的来说，五明学在佛经当中早有明确宣说。佛经里说：菩萨如果不学习五明，永远得不到菩提的果位，所以为了获得全知，应该精勤学习五明。弥勒菩萨在有关论典当中也讲：如果没有精通五明，即使大菩萨也不能获得遍知佛果。

 所以为了制服攻击者，摄受有缘者；为了让自他获得遍知佛果，以这两种目的应该精勤学习五明。

二、分别的因明，是通过正理的途径，在自相续当中真实生起无伪的正见，没有任何杂染的正见，这是学习因明最后的结果，这样的结果，在佛教当中也是不断地提倡。佛陀在经中也是这样讲：诸比丘，诸智者，应该像真正的纯金式通过砍断、焚烧、磨炼，这三次加工才得到，对我的教法也应该再三详细地去观察才可以接受，不应该因为我是佛陀就以恭敬心来接受。以前非常出名的图尊智吉论师在《殊胜赞论》中是这样讲：我并不站在佛陀的观点立场，也不诽谤淡黄派等外道，在哪一个人的宗派当中，只要有宣说正理的词句，就把他当作我的本师。

但与其他有些宗派不同的是，我们佛教唯一的特点就是经得起任何智者的观察。佛教徒的原则并不是盲目迷信的，而是不管外道、内教，在哪一个宗派当中，在哪一个观点，只要宣说宇宙人生的真理，宣说一切万法的真相，就把他当作真理对待。

所以通过学习因明在自相续中生起无有错谬的正见，真正通达陈那论师、法称论师以及他们所著论典的教义，对佛教的真理才会生起不为他转的定解。

12、义共相、本无见有与自心相联的观点，自他宗是从哪四方面展开辩驳的？

答：一、对方观点：“若谓与己常系故，彼二亦非可见境。”

由于唯独与有境本身恒时相联，故而这两种境并非是他人可见的对境。如二月的显现与眼识相联，所以别人见不到，因为不是他人的对境，是自己的所见境。

驳斥：“唯与自心相联故，纵说他者亦不解。”

由于唯独与自识相联的缘故，与谁也不共同，如此一来，就像自证一样，无论如何讲说他人也不能了达或理解。如果所说瓶子的概念即瓶子的义共相，都只跟自己的心意识相联一起，说者的义共相与说者意识联在一起，听者的义共相与听者意识联在一起，中间没有任何关系，那么说者即使说一百遍、一千遍，听者心中根本不会有所说法如瓶子等的概念，彼此之间就断绝了沟通，所谓名言的交流就无法建立，世间上任何一个听者和说者的关系全部因此断绝，这种过失是不可避免的。

二、对方辩驳：“若谓相系各自心，是故言说他知彼。”

每个人都有与自识相联的一个义共相，因此当一个人说自己的对境时，另一个人也能了解自己心中的那个对境。

驳斥：“二人所诠义共相，乃互异故无法合。”

这种观点绝不合理，说者与听者两人所说的义共相与各自的心相联，根本不是一体，也就是毫不相干的异体，所以绝不能理解成共同的对境，因为两个事物无法结合成一个，所谓二者相同必须要有第三者来结合。

比如这个人的脸非常白，就像虚空中的月轮，首先我应该见过月轮和这个人的脸，如果二者都没见过，就不会这么说，同样，说者的义共相和听者的义共相之间，没有第三者是无法结合的，所以二者的义共相是相同的观点不成立。

三、对方辩驳：“若谓各自人前有，二种心相皆雷同，于同耽著为一体，应用名言故不违。”

由于各人心中呈现存在的心相，这两种义共相一模一样，故而对相同的事物耽著为一体，缘它而应用名言，所以并不相违。

比如说者说月亮，自认为是虚空中白色的月轮；听者也这样想，说者所说的月亮就是天空中白色的月轮，两者的形象是一模一样，都执著为虚空当中的月轮。所以把这两个相同的事物执著为一体，人们称之为相同，因此不会有断绝名言的过失。

驳斥：“自前呈现乃自境，未曾显现彼非境，是故异体所取境，焉能执著为一体？”

那么请问，说者心中显现的那一形象，在听者心里呈现还是不呈现？如果在自前显现，就证明是自己独有的对境，因此绝不能执为共同；假设在自己心中未曾显现，它就不是自己的对境，这样一来，就不可能了知彼此相同。由此看来，互为异体者，所取的境又怎么可能执著为一体呢？绝不可能执为一体。

比如说者所说月亮的形象，在听者心中会不会显现？如果在听者心里显现，那它就不是说者的对境，已经是听者的对境了，说者心里的义共相，不可能显现在听者的心里，或者，说者心里的义共相不可能反射到听者的心里去，自心中所显现的义共相，各自互异地呈现在各自心中，并不是听者与说者共同的一个对境，否则有两人是同一相续的过失；如果在听者心中没有显现说者的这个月轮的总相，那就更谈不上是二者共同的对境了，因为从来没有显现于听者心中，又怎么可能执为一体呢？从来在心里没有显现过，就不是自己的对境，听者与说者又如何将各自心中的义共相执为同一体？这是绝对不合理的。

四、对方观点：“若谓虽本是异体，然错乱为一境取。”

各自心中的对境实际上是异体，然而由于人们没有认为到它们是异体，致使错乱执为一体。

驳斥：“执为一体错乱故，成立彼非所取境。”

对境本非一体，而妄执为一体，这并不符合对境的真实情况，因此纯粹是错乱的心。

比如我所见到瓶子的总相和他所见到瓶子的总相，并不是我们两个的境界变成一体；也不是我见到的东西迁移到他的心里面，他见到的东西迁移到我的心里面，这些都不是。但是我们俩共同的一个对境瓶子，大家都错认为这是自己心里所想的瓶子，这只是一个错误的概念。

通过以上这种方式完全可证明义共相、本无见有并不属于所取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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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萨迦班智达抉择的最究竟、唯一的所量是什么？

答：“所量唯独一自相。”

究竟的所量或真正的所量，唯是独一无二的自相，如果对它直接加以衡量，它就是所取境；倘若隐蔽衡量，它则为耽著境；假设以这两种方式取境，都不会受欺惑，则是照了境。没有显现境的原因，是因为显现境已经包括在这三个境当中，它自己并没有单独一个除了自相以外的法。
14、对于解释对境的自相，萨迦班智达与全知麦彭仁波切的观点分别是什么？
答：萨迦班智达的观点：

所取境：以直接方式衡量自相，就是以现量明显地感受到对境。

耽著境：以隐蔽方式衡量自相，即首先心里执著这个物体，然后逐渐趋入这个法的自相。

照了境：以直接或隐蔽方式取境都不会受欺惑，能趋入真实对境。

显现境：以有形象和无形象方式趋入对境。

全知麦彭仁波切的观点：

所取境：不管有分别无分别，只要能缘取对境就是所取境。

耽著者：是分别念的对境，如心想瓶子的总相。

照了境：无论有分别无分别，是不欺惑、能得到真实的对境。

显现境：是无分别的对境，如眼睛见到色法。

15、既然义共相被称为所量，那本无见有为何不立为所量？本无见有是否是除自相、共相之外的第三种所量？

答：第一问：本无见有不立为所量的原因：“彼无境之必要力。”

义共相与本无见有并不相同，义共相虽然不是自相，但将它误解为自相而取境，结果能得到照了境的自相。比如，看见山上有烟，通过烟能得到火的自相，以烟推理有火时，这是总相的分别念，随着烟趋入对境，实际上能得到火的自相，这是义共相所具有必要及能力的特点。

而本无见有，不仅自体不是自相，而且将其耽著为自相，也不具有对境的必要，再者，即使将它耽著为自相，也得不到照了境的自相，因此也不具备对境的功能。因为把二月的显现作为所量，根本没有作为对境的必要和能力：第一，将二月当作所取境没有任何必要，因为任何人都明确地知道，虚空中不可能有二月，不过是眼睛错乱而已，随着眼识去找，永远也得不到第二个月亮的本体，所以没有必要；第二，耽著本无见有而取无法得到照了境，因为它没有这种功能，比如将二月作为对境而取，决定得不到不受欺惑的对境，本无见有没有趋入对境的功用。

因此义共相和本无见有是完全不同的，随义共相可取到自相的必要及能力，而本无见有没有趋入真实对境的必要和能力。

第二问：不会有成为第三种所量的过失，以颂词说明：“发等相即识本身，浮现毛发实不成。若分析彼有实法，存在与否乃共相。”

浮现乱发等情况的外境根本不存在，这种显现其实就是识本身，由此可包括在自相中，想当然认为与识异体而显现外界毛发，纯属是事物原本不存在情况下的一种迷乱，因此实际不成立。在以分别念来分析“浮现毛发到底存不存在有实法”时，显现毛发的概念会呈现在心中，这属于共相，可见绝没有除共相、自相之外的第三种所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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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如何遣除遮破以量不可知之过？请结合三个典型的例证加以说明。

答：对方认为无实法没有自相故就不能作为所量，但我们在进行破立的过程中，心中取受一个存在的所破有实法，然后建立它到底存在不存在有实法，所以是可以作为所量而了知的，因为并不是毫不牵涉所立而对独立自主的无实法加以衡量。

例证：一、建立所说有实法，比如分析大象存在不存在，首先取受“大象”有实法，产生总相，尔后继续分析它存在不存在，最后得出大象存在的结论。

二、又如分析所破有实法，分析柱子的空性，首先分别念当中取受柱子的形象，然后对柱子本体存在与否分析，最后得出柱子本体不存在的结论。

三、诸如石女儿之类的无实法，分别念取受正常人可以生子的有实法，如是石女没有儿子的无遮反体就可以建立。

所以无遮单空、石女儿、龟毛兔角等无实法虽没有自相，但从遮破有实法的角度可以作为所量而了知。

17、有部宗承许以有依根见外境为什么不合理？

答：一、根是无情法故，不能充当能见，所谓见到外境应是产生具境相的识之故。

二、根境同时，又是他体之故，不能建立相属关系。首先根、境他体，故无同体相属，又根、境同时，故无彼生相属，若无相属关系，而安立能见所见的话，则应成任何事物之间都有能见所见的关系了，比如人和大海里的乌龟也应可以安立能见所见。

18、“雪域派说境与识，同时即为所能取”，对此应如何遮破？

答：由于境识二者同时的缘故，二者不能建立任何相属关系（理由同第2题的答案），如此一来，无有因的识应该出现，这是非常相违的。因为境、识同时，不具因果、能所的饶益关系，此境非为此识之因。

如果对方说前一刹那的对境是识所缘的因，与自识同时的境是所取境的话，对此驳斥：因、境分开，这种说法不合理，因为识已成立，则与识同时的所取境没有任何安立的必要了。

所以，境、识同时的说法完全不合理。

7课

19、依经部观点真正的外境是什么？如何安立见到境相的名言？

答：第一问：应是除识以外的隐蔽分。

第二问：前一刹那所缘缘的外境，增上缘的根以及等无间缘的作意三者聚合，第二刹那生起具缘相的识，而安立为了知或见到境相的名言。

20、萨迦班智达在随唯识宗抉择自宗观点时，是如何遮破有部、经部以及世间共称观点的？

答：一、破有部、经部承许的无分微尘实有，以离一多因遮破。实一的“无分微尘”若是无分，则不能构成粗大色法，而若能构成粗大色法，则成了有方分，故实一的无分微尘不能成立，一不成立故，多亦不能成立。

二、因明是在名言中以最细致入微的智慧来观察的，而世间以无明蒙蔽，如果世俗名言的观察单单依于世间共称，则在不加分析的心前，依靠现量、比量、破立等等所进行量与非量类别等，一切量的安立也就不应理了，因此相违。

21、在名言中有没有无分微尘的存在，为什么？它最后是以什么方式而灭的？

答：第一问：有。在名言当中应该存在最小再不可分割的无分微尘存在，以此组成粗大色法，在欲界，能现于根前的一个小微尘最起码具足八微，无分微法即此大种与大种所造的微尘，不存在各自分割的部分，以此为基，组成粗大色法。如果如有些因明前派论师所承许微尘无穷无尽的话，则粗法无法建立，或有须弥山等同吉祥草的过失。

第二问：无分微尘最后是以无分方式而灭的。

8课

22、怎样运用明知因来成立万法唯心？外境本是无情法，为什么具有识的法相？请详细说明。

答：第一问：可以利用推理公式来说明：所执外境（有法），与取它的心识必为一体（立宗），外境不存在，只是明知的显现，具有识的法相之故（因）。比如：我现在看见红色的柱子（有法），与能看见它的眼识是一体（立宗），所显现的对境，具有心的特征之故（因），如火与火的热性一体一般（比喻）。

第二问：因为对每一个人而言，在他面前的外境，必须要通过眼识、耳识等来领受，才能证明对境的存在，除了以识来认识外，根本不可能以其他的方式来证明外境存在，所以在自前所显现的外境，决定就是识的本体，是自己明知心的显现，并且要了知。我们并不是分析无情法的石头上是不是具有见闻觉知的能力，而是分析除识之外，根本没有一个单独的外境存在，所有的外境都如梦境一般，唯一是觉知、明知之心的现分而已，应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外境具有识的法相。

23、 如何依靠俱缘定因推出万法唯识的观点？

答：推理公式：我们所见到的外境（有法），与取它的识是一体，而不是他体（立宗），因为同时缘之故（因），如同二月（比喻）。

同品遍：所照见的东西与能照见的识（有法），同时缘之故（立宗），二者是一体（因），如二月（比喻）。比如：捏眼睛时看见二月，这个二月与其能见的识是不可分割的，以境和有境之间的关系必定同时缘之故，对于二月全知果仁巴大师也说过：“显现的二月与第一个月亮不是他体，实际上是一体，它只是一种迷乱的现象。”同时缘之故，成立我看见的柱子与我的识，虽然显现上有境在这边，境在那边，似乎是两个，但实际上是一体的。因为当我的眼识存在的时候，境已经出现了；眼识没有生起，境就没有出现，假如能找到除了识之外的境，同品就不遍，但这是不可能的。

异品遍：指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存在，意思是说：不同时的事物，就不能出现同时缘的情况，所以不是一体；如果出现不同时的事物又能同时缘的情况，则为有害因，为什么呢？既是同时缘，又是非一体（他体）的东西，根本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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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唯识宗承认粗大的心相续存在，明知的心识也存在，对此中观宗是如何破斥的？萨迦班智达站在唯识宗的观点上又是如何回辩的？

答：第一问：中观宗破斥唯识宗的观点分两方面来破斥：

一、破斥唯识宗所承许的粗大心相续存在：因为唯识宗认为有情前世从旁生转为人身，其心相续是存在的。中观宗运用破斥外道的有支实有来破唯识宗的观点，外道认为有支实有存在，并且每一个支分上面都有实有的有支存在，那么我们通过分析有支与支分是一体或他体的方式进行观察。

有支与支分是一体：树木是有支，柏树、松树等是分支，如果遍于所有分支的有支实有存在，那么砍断了一棵树木，总的有支也应砍断一部分；或者东方的树木毁灭时，总的有支也会毁灭的过失出现。又从时间、形象、方向等不同角度进行观察时，发现外道所承许的有支根本不存在，只不过是分别念的一种总相而已。

有支与分支是他体：则此二者无有任何关系，如是外道所许自宗失坏。

同理，对于唯识宗的粗大心相续（有支）与无分刹那（分支）也可以此理来分析而进行驳斥。

二、破斥唯识宗所承许的无分刹那存在：所谓的无分刹那是指现在的心识无分刹那，而它一定有靠近未来、过去心识刹那的部分，这样一来，它就变成了三个刹那（三部分），即靠近过去、未来的两个部分和现在的部分，如果这样，它就不是无分刹那，而是三分刹那；既然是三分刹那，它就不是“一”了，而是“三”，这样一来，三分之故，一分也不能成立，推出远离一体和多体。最后中观宗通过离一多因的推理，完全能推翻唯识宗所承认的心识无分刹那，这是中观宗对唯识宗的辩驳。

第二问：“由是三刹那性故，一刹那成不容有，若一刹那不容有，显然已失三本性。”

唯识宗回答：刚才你们中观宗说心识无分刹那不合理，因为它靠近未来、过去及现在故有三个刹那，如果我们唯识宗的一刹那不成立，那么你们中观宗的三刹那也不会成立，因为“一”不成立，“三”也不可能成立的缘故。

这只是唯识宗对中观宗在文字上的一种辩论，实际上中观宗的观察是可以成立的。

25、在名言中为什么要承认无分刹那的存在？无分刹那是有分而灭还是无分而灭，为什么？

答：第一问：因为在名言中必须要承许有一个最小的时间单位（也即无分刹那的存在），否则，在名言中，秒、分、时、日、月、年都无法安立，从而导致名言万法的生、住、灭的过程也无法建立的过失。

第二问：在名言中应承许无分刹那是无分而灭。因为，如果承许是有分而灭，那么此无分刹那始终可以再分，这样，组成一劫的无分刹那是无穷，而组成一秒的无分刹那也是无穷，就会有一大劫与一秒等同的过失，在名言中就没有时间长短的安立了。并且，如果是有分而灭，那么此刹那永远有靠近未来与过去的两分，就永远也灭不了。所以在名言中应承许有一个最细微的无分刹那存在，再分下去就不存在了，这样名言中时间长短的安立才能合理。

26、如果唯识宗承认万法唯识，外境仅是心识幻现，那么量与非量的差别是否不存在？为什么？

答：量与非量的差别可以存在。因为，虽然真实（一月）与虚妄（二月）都是阿赖耶识的习气显现，但是却有习气坚固与不坚固的差别，所以也可以安立正量与非量的差别。

习气坚固且时间较长的，则安立其是正确的，如：由于世间大多数人习气坚固，而共许海螺为白色，或观待人类来讲，因习气坚固而认为水即为水，从而安立见水或见白海螺为正量；而习气不坚固且时间较短的，则安立其为错误即非量，如：由于习气不坚固，而暂时认为海螺为黄色，从而安立见黄海螺为非量。所以虽然二者皆为习气所现，但暂时可以从习气坚固与不坚固的角度来安立量与非量的差别。
